
考生承诺书

[bookmark: OLE_LINK4]本人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，报考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/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2026年度公开招聘，报考岗位是                   。
1.公开招聘方案中“应届毕业生毕业证、学位证等证书实施容缺后补机制”，本人承诺“在报到时能够取得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，否则自动放弃聘用资格”。
2.按照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，本人自愿遵守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回避明示要求。本人与贵院职工 是 否有亲属关系、师生关系（博导硕导），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招聘公正的关系。关系人为           （部门）            （姓名）       ，系            （关系名称）。同时承诺如下:
①本人承诺公开招聘回避明示的内容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。
②如本人违反公开招聘回避明示纪律，愿意视情节取消面试或聘用资格；如已签订聘用合同，一经查实，愿意与单位解除聘用合同。
③如虚报以上信息，我自愿取消参与招聘后续环节的资格，并接受相关处理。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亲属关系是指：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（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）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（包括伯叔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）、近姻亲关系（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）、或其他亲属关系（包括养父母子女、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）。
